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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背景

河湖及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是保障和服务民生的重要物质载体，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界线划定是依法保护水利工程的重要措施，是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通过划界、明确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有利于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水利工程，有利于水利工程安全和运行，有利于提高水资源支撑保障能力。

为做好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以下简称“划界”）工作，2014年1月水利部印发《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强化河湖管理与保护，依法划定河湖管理和保护范围，开展河湖水域岸线登记。2014年8月水利部引发了《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号），要求 2017年底前完成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直管的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水管单位管理的其他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推进建立范围明确、权属清晰、责任落实的河湖管理和水利工程管理保护责任体系。

2016年 12月湖南省水利厅印发《湖南省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实施方案》（湘水建管[2016]70号），实施方案中明确具体目标为：2017年完成工程实施方案和管理范围划定工作试点任务；2018年基本完成流域性河道堤防、大型水库及部分大型水闸的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并依法确定管理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属，予以颁证，为水利工程依法管理、规范管理奠定基础；到2020年底全面完成水库、水闸、堤防划界确权和验收，基本完成国有水管单位管理水库、水闸、堤防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具备条件的进行登记发证，对其他的进行划界登记，为实现水利工程“产权明晰、全责落实、经费保障、管用得当、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2018年8月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22号），通知中明确各地要按照  2020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的目标，精心组织，倒排工期，加快进度，加强督导，确保按时完成任务。2019年1月湖南省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湖南省水利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河委办[2019]3号），通知中再一次明确责任主体，提出河湖划界技术要求及工作流程。

根据《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 [2018]22号）要求，各地在 2018年完成了全省流域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及常年水面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管理范围划界方案编制与审查工作；2019年全省完成划界方案报批工作；2020年完成河湖管理范围界桩埋设工作。

根据湖南省会李婷河湖管理处《关于水普外河湖划界工作的提示函》（2024年10月15日）要求，需对纳入名录管理的山区河道、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下河流、水面面积1平方公里以下湖泊，在2024年底全面完善并基本完成管理范围划定工作。为全面贯彻落实文件精神，由华容县水利局具体实施，华容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全力配合对境内河湖开展管理范围划界方案编制工作。

2.湖泊基本情况

华容县位于湖南省北部边陲，岳阳市西境，地处东径112°18＇31“～113°1＇32”，北纬29°10＇18“～29°48＇27。北倚长江，南滨洞庭湖。周邻6县（市）、场，东与岳阳市君山区交界，西边、南边与益阳市南县相邻，北接湖北省石首市，东北与湖北省监利县隔江而望。县境广袤均为70公里，境内东西最大横距68公里，南北最大纵距80公里。集雨面积1612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0.76%；其中平原1028平方公里，占56%；低山丘岗区328.2平方公里，占17.8%；水面255平方公里，占26.2%。

团湖地处岳阳市华容县。湖东西长1.34km，南北约0.9km，由多个湖汊组成，常年平均水深2m，临湖渍堤长1.85km，渍堤高程29.87米，调蓄水量115万立方米。特征水位：上限27.78米，下限水位25.78米，保安水位28.7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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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团湖示意图

本次团湖湖泊管理范围划定以团湖西南角为里程起点K0+000，沿着团湖管理线逆时针方向合计里程，全长3.947km，最终形成团湖管理范围线里程K0+000——K3+947。
2.1 湖泊洪水位情况

根据《禹山镇2024年防汛应急预案》，该湖特征水位为：上限27.78米，下限水位25.78米，保安水位28.78米。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及洪水标准》SL252-2017，确定工程属V等小型工程。设计洪水重现期为10年，由《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确定堤防工程级别为5级。

本次管理范围划定采用上限水位，1985国家高程为：27.78m。

2.2 湖泊岸线情况

根据实地踏勘，团湖防洪堤长3.59km，为土堤，主要用于防洪及灌溉，堤防级别为V级，流域面积3.6km2，堤防设计标准为10年一遇，目前，堤防防洪标准达到要求。团湖岸线情况见表2.1。

表2.1  团湖岸线情况

	岸别
	起点
	终点
	有堤防
	无堤防
	备注

	
	岸线里程数

（km）
	点位坐标
	岸线里程数

（km）
	点位坐标
	堤防

等级
	长度

（km)
	堤顶高程

（m）
	是否达标
	长度（km）
	地面高程（m）
	

	　
	0
	38360039.5,3273112.54
	1.722
	38361140.02,3272889.8
	Ⅴ
	1.722
	28.8-30.2
	达标
	
	
	

	　
	1.722
	38361140.02,3272889.8
	3.947
	38360039.5,3273112.54
	
	2.225
	
	
	0.43
	29.6-31.8
	　

	
	
	
	
	
	
	
	
	
	
	
	

	
	
	
	
	
	
	
	
	
	
	
	


2.3 涉河建设项目现状

根据外业实地调查与测量，团湖现有跨河桥梁及水坝、电站情况统计如下：团湖进水闸。

主要涉河建筑物信息如表2.2所示。

表 2.2 团湖主要涉河建筑物信息表

	项目名称
	项目概位坐标
	在建/

已建
	所在行政村组
	岸别
	建成

时间
	占用岸线长度

（m）

	
	
	
	
	
	
	

	
	东经
	北纬
	
	
	
	
	

	
	
	
	
	
	
	
	

	团湖进水闸
	112.5737447
	29.42500234
	已建
	团湖村
	西岸
	/
	8

	
	
	
	
	
	
	
	

	
	
	
	
	
	
	
	

	
	
	
	
	
	
	
	

	
	
	
	
	
	
	
	


2.4土地权属情况

团湖暂未划定管理范围，未进行自然资源确权。土地权属状况目前依据为：华容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并通过椭球转换参数将该成果换算至国家2000坐标系。

团湖土地权属状况较复杂，湖段土地所有权范围线基本是以岸线为界，部分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的范围则包括了岸线以上所有范围，若以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线来作为河道管理范围线，则明显不符合划界要求。

2.5历史划界情况

团湖管理范围历史上未实施辖区内的管理范围划定工作。本次以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规程》（DB43/T2066—2021）为划分标准。

3.工作原则及依据

3.1 工作原则

一、坚持依法依规，依法划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技术标准等为依据，依法依规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

二、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考虑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实际要求，按照尊重历史、注重现实的原则，因地制宜确定管理范围划定标准。要结合第三次土地调查，统筹推进相关工作。在现有河湖管理体制和格局的基础上，为相关改革预留空间，做好衔接。

三、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华容县水利局和岳阳市自然资源局华容县分局在华容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承担范围划定、界桩埋设及产权登记等具体工作；省市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技术指导、审核及督察工作。

四、坚持统一标准，统一底图。划界工作统一工作底图，统一标准。已经完成划界的，要按照新的标准对成果资料进行核实整理。

3.2 工作依据

3.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2016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囯主席令第88号，2016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号，2017年修订）

（4）《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

（5）《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士资源部令第63号）

（6）《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1号）

（7）《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8号）

（8）《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办法》（1989年2月2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布，2011年修正）

（9）《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43号，2008年修正）

（10）《湖南省洞庭湖区水利管理条例》（湖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改决定》修正）

3.2.2 政策文件

（1）《关于抓紧划定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的通知》（水利部水管〔1989〕75号）；

（2）《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规计〔2014〕48号)；

（3）《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4〕76号)；

（4）《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号)；

（5）《关于开展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情况调查工作的通知》（办建管〔2014〕186号)；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的通知》（厅字〔2016〕42号）；

（7）《关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355号)；

（8）《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水流产权确权试点方案>的通知》（水规计[2016]97号）；

（9）《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自然资发[2019]116号）；

（10）《水流产权确权试点方案》（水规计[2016]97号）；

（11）《湖南省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实施方案》（水建管〔2014〕70号)；

（12）《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湘办〔2017〕13号）；

（13）《湖南省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2015~2020年）》（湘办发[2016]97号）；

（14）《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22号）；

（15）《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河委办[2019]3号）；

（16）《关于做好河道划界埋标工作的通知》（岳政办函〔2000〕89号）；

（17）《岳阳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岳办[2017]18号）；
（18）湖南省会李婷河湖管理处《关于水普外河湖划界工作的提示函》（2024年10月15日）；
（19）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
3.2.3技术标准规范

（1）《防洪标准》(GB50201-2014)

（2）《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3）《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1-96)

（4）《水闸设计规范》（SL265-2016）

（5）《河道整治设计规范》（GB50707-2011)

（6）《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7）《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和规范》(GB/T18314-2009)

（8）《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GB/T7930-2008)

（9）《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10）《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11）《全球定位系统 GPS 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12）《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2009-2010)

（13）《湖南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建设技术规定》（修订版）

（14）《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规程》（DB43/T2066—2021）
4.组织实施情况

团湖湖泊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由华容县水利局具体实施，华容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全力配合，岳阳荣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为该项工作的技术支撑单位，具体分工如下：

（1）华容县水利局负责组织项目实施方案的审定，组织成果的检查验收，提供水利相关基础资料，提供划界相关意见，陪同岳阳荣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技术员进行实地核查并及时协调解决工作实施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2）华容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提供调查影像资料、相关土地权属资料及涉河的土地开发建设项目规划资料，并及时协调解决好管理范围线划定过程中与之的相关问题。

（3）岳阳荣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负责界线划定工作底图制作、管理范围划定、界桩和告示牌制作与埋设、界桩和告示牌位置实测、管理范围划定公告图制作、管理范围划定报告编制等技术层面工作。

（4）相关乡镇按属地原则，负责具体组织村组进行指界，负责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及维稳工作，确保华容县河段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平稳推进。

4.1 已有资料收集

通过多方收集，目前收集到的河道有关管理规划文件有全国水利普查华容县河流名录（50km2以上）、部分水文规划设计相关等资料。

（1）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

了解湖泊流域、水系、代码、级别、长度、面积等湖泊基础信息。

（2）水文规划设计相关资料

由华容县水利局提供的水文规划设计相关资料如下：

《华容水利概况》（华容县水利局编制）；

《湖南省三峡后续工作长江中下游河势及岸坡影响处理荆南三河河道整治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

梅田湖站水文站资料、华容县逐日雨量统计表；

2017年华容县水利工程（大堤-涵闸-机埠-水库分类统计）；

《岳阳市长江补水工程（一期工程）可研报告》（岳阳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华容县水系分布及水利工程分布图件；

（3）基础图件资料

包含华容县1:2000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该成果包括正射影像图和数字线划图，现势性强，采用国家2000大地坐标系，覆盖在县境内的湖泊水域，其数字线划图仅含高程和等高线。经综合分析，华容县1:2000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可以作为华容县河湖管理划界项目重要的工作底图。

（4）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

2012~2014年期间，在省国土资源厅的组织下，全省各地均开展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工作，外业调查已经全部通过省级检查验收，数据库建设已基本完成。

（5）水利工程的相关权源资料

4.2工作底图制作

4.2.1已有资料预处理

（1）基础数据裁切：裁取河道中心线两侧300米范围内的数字线划图成果，整理河道覆盖区域内的正射影像成果。

（2）高程系统转换：根据第一次水利普查和地方水利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对堤防高程值和水文站最高控制水位值进行高程基准转换，将收集到的所有堤防高程和水文站最高控制水位值的高程基准转换统一到1985国家高程基准。

（3）坐标系统转换：基于区域周边高等级控制点计算转换参数，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有空间地理数据的堤防规划和权源资料等非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成果进行坐标转换，将所有数据资料的平面坐标系统一为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标准3度分带。

（4）数据矢量化处理：将收集到的征地范围线、已登记土地权籍图、规划设计图等无空间地理数据的堤防规划和权源资料等纸质资料进行矢量化处理。

（5）将不同格式的已有资料统一转换为shapefile格式。

4.2.2河湖划界参考要素补充采集

在航测立体采集系统下，正确设置立体测图所用的各种参数，恢复航摄数字影像的立体模型，基于1:2000航摄资料补充采集水域外围100〜200米范围内对于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有参照基准作用的相关地物要素，包括等高线、河口线等，遇到山体或城区时可根据需要适当缩小测量范围。采集等高线时，等高线平地和丘陵地区基本等高距1米，山区高山区为2米。

4.2.3地形图补充测量

已收集的1:2000航摄资料中，对实地已发生变化的区域进行了补充采集。对于缺少等高线或高程点地区，采用野外实测的方法进行数据采集并补充到相应数据中。

4.2.4数据整合

根据地理国情普查以及地方水务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补充完善河流面和堤防等要素的属性值。不同防洪等级河段对应的水系结构线应断开，并分别赋相应属性值。

对有空间地理数据的堤防规划和权源资料进行格式转换、坐标转换等处理，对无空间地理数据的堤防规划和权源资料尽量根据界桩点坐标和文字说明进行矢量化，形成空间数据。

将处理后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空间矢量化后的规划设计和权源资料、1:2000正射影像和立体下采集的相关要素叠加，形成河湖及水利工程确权划界的工作底图。工作底图可以按河流或河段为单元保存，图名按江（河）名及河段编，如：团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底图。

4.3管理范围室内初步划定

按照《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行）中，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的原则和标准，技术支持单位在工作底图上完成团湖湖泊管理范围线初步划定和界桩的预埋设。

4.3.1洪水位分析计算

根据《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规程》（DB43/T2066—2021）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团湖管理范围根据上限水位确定。

根据《禹山镇2024年防汛应急预案》，该湖特征水位为：上限27.78米，下限水位25.78米，保安水位28.78米。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及洪水标准》SL252-2017，确定工程属V等小型工程。设计洪水重现期为10年，由《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确定堤防工程级别为5级。

4.3.2管理范围界限初步划定 

根据洪水位线和管理范围划定标准，在工作底图上初步划定管理范围线。在管理范围划定时核查了湖段原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的权属界线，与管理范围划定的要求和各区县需求存在较大的偏差，本次划界工作不考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直接按照管理范围划定要求划定。初步划定标准如下： 

（1）有堤防湖泊：根据1:2000 DLG与影像划定堤防背水坡脚线，按照每段堤防等级确定护堤地范围，在工作底图上划定有堤防河段管理范围线。

（2）无堤防湖泊：根据上限水位，结合等高线数据连接为上限水位线作为无堤防河段管理范围线。

4.3.3界桩和告示牌预布设

湖泊管理范围划界须埋设管理范围线界桩和告示牌。界桩和告示牌布设遵循以下原则：

（1）界桩布设

在管理范围线上或附近范围内，按照界桩布设原则，选择布设界桩和告示牌。

界桩和告示牌布设位置要尽量选择在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地方，并且有利于界桩保护，比如不布设在耕地地块中央，而布设在耕地的田埂上、沿江公路选在绿化带上。

管理范围界桩一般间距：城镇河道不宜小于200m；其他河道不宜小于1000m。在重要下河通道、重要涉河设施处、河道拐弯（角度小于120度）处、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应增设管理范围界桩，在河道无生产、生活、人类活动的陡崖、荒山、森林等河段，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间距。但在下列情况应增设管理范围界桩：

① 重要下河通道（车行通道）；

② 重要码头、桥梁、取水口、电站等涉河设施处；

③ 河道拐弯（角度小于120度）处；

④ 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

⑤ 县界交界、河道尽头处应埋设界桩。

（2）界桩编号规则

编码规则为“河流（湖泊）编码-县级行政区划代码-岸别-共桩标识码-界桩号”，如FE068-430623-S0001表示团湖第一个界桩。
（3）告示牌布设

一般城市规划区告示牌不少于3处，城镇规划区告示牌不少于1处。告示牌通常设置在下述位置：

①穿越城镇规划区上、下游；

②重要下河通道（车行通道）；

③人口密集或人流聚集地点河岸。

（4）告示牌编号规则

管理范围告示牌编号按照“河流（湖泊）编码一县级行政区划代码-顺序号”，如FE068-430623-S002表示，团湖第二块告示牌。

（5）界桩的制作和埋设

（1）采用长方形柱体，尺寸150mm×130mm×1000mm，四角切除棱角，切除棱角边长10mm。地面以上高度为400mm，地下600mm。刻注以下内容：

1）界桩在向河道面喷涂“严禁破坏”（竖排，字规格为50mm×50mm，字体为黑体，颜色为蓝色，字间距20mm。）

2）背河道面喷涂“严禁移动”（竖排，字规格为50mm×50mm),字体为黑体，颜色为蓝色，字问距20mm。）

3）向河道面面左侧面从上至下分别刻注水利标志（蓝色，规格为50mm×50mm），河名（红色，字规格为36.67mm×36.67mm，字间距5mm）、管理范围线（蓝色，字规格20mm×20mm，字间距5mm，与河道名称行问距20mm），编号（编号分两行刻注，第一行为“行政区名＋岸别”，如：“华容县左”或“华容县”，第二行为编号，编号只取正式编号后三位，如“第001号”，字体为仿宋、规格20mm×20mm，字间距5mm，行问距10mm。两行编号均为红色），字体均为阴文（刻注深度：3~5mm），字体为隶书。

4）在向河道面面右侧面刻注“华容县人民政府”，文字采用红色、竖排，字规格为40mm×40mm，字距顶面20mm，字间距5mm，右下角刻注埋设时间“2020年XX月”红色，字规格10×10mm，间距2mm，字体均为阴文，字体为隶书。

5）一般管理界桩盖顶刷亮蓝色，公共界桩界桩顶部采用红色油漆喷涂，厚度15mm。

6）公共界桩按照划界对象临近原则，在向河道面面左侧面和右侧面分别刻注相关内容，刻注内容和要求按照一般界桩向河道面面左侧面。

7）界桩顶部应刻注十字丝或植入钢钉，以精确定位界桩坐标。

（1）制作材料：钢筋混凝土预制（混凝土标号C20），在四角配置四根长度700mm以上的φ12钢筋，外喷白色外墙漆。

（2）埋设要求：地面以下600mm，地上露出400mm，周围用泥土填筑密实。界桩安装埋设点为坚硬岩石基础时，可直接开凿基坑，将界桩桩体镶嵌于岩石基坑内。

（3）界桩埋设主要根据管理范围界桩的平面坐标及高程埋设，由于现场地形复杂考虑埋设界桩的安全因素及便于界桩永久保存因素等综合情况，实际埋设界桩时，部分界桩会与数据库预设界桩位置有所位移，具体位移情况见界桩成果表及点之记。
（6）告示牌的制作和埋设
（1）制作规格：告示牌总宽1900mm，高3320mm（地面以上2370mm，地面以下950mm），其中面板尺寸1500mm×1000mm（宽×高）。告示牌采用蓝底白字，落款为“华容县人民政府”。标注文字的字体标题采用黑体，其他均采用宋体，字号大小根据字数适当缩放，以美观、清晰为宜。

（2）制作材料：采用锌钢方管制作支架，面板采锌钢面板制作。

（3）埋设要求：告示牌立柱管埋入地下1000mm，地下上层四周回填100m厚种植土，中层浇筑600×600×850mm的C15砼固定，底部600×600×50mm的C15砼底座。

4.4管理范围线实地修正 

对照工作底图，技术单位工作人员对照工作底图查看初步划定的管理范围线的走向和界桩的布设情况，并根据实地现场情况及堤防、河湖管理相关政策要求，对局部河段的管理范围线进行了调整，并调整确定界桩埋设位置，编制了本次管理范围界线划定方案并绘制了管理范围划定图。

5.划界标准

5.1有堤防段划界标准

（1）《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1号）第十六条第一款：防洪、防涝的堤防、间堤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30至50米（经过城镇的堤段不得少于10米）为管理范围。保护范围视堤防重要程度、堤基土质条件划定。

（2）《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1-96）第3.1.2条： 

护堤地横向宽度，应从堤防内外坡脚线开始起算。设有戗堤或防渗压重铺盖的堤段，应从戗堤或防渗压重铺盖坡脚线开始起算。

（3）《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行）：

护堤地的界定应符合“现已确定或历史形成、社会公认”的标准。

经过城镇的堤段，堤顶为城镇现状道路，且城镇高程与堤顶高程基本一致时，以道路外边缘线为管理范围线。

本次划界有堤防段管理范围划定标准可归纳为划界标准类型I。

划界标准类型I：经过城镇的堤段，堤顶为城镇现状道路，且城镇高程与堤顶高程基本一致时，以道路外边缘线为管理范围线。参照《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行)：对于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沿线状地物的外侧确定。

划界标准类型Ⅱ：防洪、防涝的堤防、间堤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30米。

5.2无堤防段划界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8号，2016年修订)第二十一条：有堤防的河道、湖泊，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行洪区和堤防及护堤地；无堤防的河道、湖泊，其管理范围为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和行洪区。

（2)《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行)：无堤防的河道、湖泊管理范围界线按设计洪水位或历史最高洪水位线确定，无防洪规划的按《防洪标准》(GB50201-2014)确定，具体范围应以防洪规划和影响对象的重要性确定。

综上所述，本次团湖无堤防段管理范围划定标准，采用《岳阳市城市规划区山体水体保护规划（2017~2030）》团湖最高控制水位为27.78m作为管理范围线。

本次团湖无堤防段管理范围划定标准为划界标准类型Ⅲ。

划界标准类型Ⅲ：本次划界无堤防段管理范围以上限控制水位确定。其参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8号，2016年修订)第二十一条：无堤防的河道、湖泊，其管理范围为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和行洪区。

5.3 团管理范围划定标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及《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规程》（DB43/T2066—2021），团湖管理范围划定标准分为两类：有堤防划界、无堤防划界。本次划界工作原则上不改变原有土地权属。

有堤防段，管理范围按照渍堤堤脚线外移10米，并结合最近地物线性边界划定。

无堤防段，管理范围按照上限水位划定。
5.3.1 无堤防河道管理范围划定

《技术规程》规定，无堤防河段管理范围线应为设计洪水位或历史最高洪水位线。管理范围线走向尽量与线状地物一致，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对于田埂等细小线状地物，管理范围线尽量沿细小线状地物中线，对于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尽量沿边线或绿化带。本次划界，团湖无堤防湖段的管理范围线为团湖上限洪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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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无堤防湖段管理范围线采用上限水位线确定

5.3.2 有堤防河道管理范围划定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及《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行），团湖有堤防湖段的管理范围划定标准为临湖渍堤背水侧坡脚垂直向外延伸10米，并结合最近地物线性边界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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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团湖有堤防湖段管理范围线以背水侧坡脚线外移10米确定

表5.3团湖管理范围划定标准表

	类别
	起点
	终点
	河段属性
	依据
	划界标准
	备注

	
	岸线里程数（km）
	点位坐标
	岸线里程数

（km）
	点位坐标
	
	
	
	

	
	
	
	
	
	
	
	
	

	
	
	
	
	
	
	
	
	

	有堤防
	0
	38360039.5,3273112.54
	1.722
	38361140.02,3272889.8
	农村岸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条；2.《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依据5级堤防外延10米
	

	无堤防
	1.722
	38361140.02,3272889.8
	3.947
	38360039.5,3273112.54
	农村岸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一条；2.《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行）“对于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沿线状地物边缘线确定管理范围线。” 
	依据10年一遇洪水位线
	


6.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河湖划界数学基础采用以下标准：

平面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标准3度分带；

高程基准：1985国家高程基准；

（2）纸质图件采用 1:3000打印；

（3）图纸管理范围线采用红色表示，线宽为2磅，普通界桩采用红色空心圆圈“⊙”表示，公共界桩采用蓝色空心圆圈表示，大小均为18磅，界桩编号注记文字统一采用宋体12号，颜色用红色；

（4）河湖划界数据存储格式以《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技术导则》（试行）为标准。

工作中可加大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保护好此次划界的成果。此次划界共埋设了界桩4座，公示牌1座，建议在后续工作中可加大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保护好此次划界的成果。

6.1河湖划界数学基础标准

平面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标准3度分带；

高程基准:1985国家高程基准;

6.2划界连线方式

划界界线采用垂直方式相连。

6.3河湖划界数据存储格式

矢量数据:采用ArcGIS10.1FileGeodatabase版格式，包含两个数据集，一个是工作底图数据集，命名为BaseMap,一个是划界成果数据集，命名为RangeResults。
    影像数据:采用非压缩GEOTIFF格式。

7.附件

附表1：团湖管理范围告示牌成果表

	序号
	桩名（编号）
	理论坐标
	备注

	
	
	X/m
	Y/m
	

	1
	430623000001-S001
	38361520.39
	3256959.67
	

	
	
	
	
	

	
	
	
	
	


附表2：团湖管理范围界桩成果表

	序号
	桩名（编号）
	理论坐标
	备注

	
	
	X/m
	Y/m
	

	1
	430623000001-S001
	38361494.81
	3257075.21
	

	2
	430623000001-S002
	38362457.66
	3257053.771
	

	3
	430623000001-S003
	38362353.28
	3256743.84
	

	4
	430623000001-S004
	38361960.1
	3256547.652
	


附图1：团湖管理范围划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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